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通
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重庆市总工会原主席郑

洪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
定，由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身边事0505 >> 2024年1月26日 星期五

主编 赵小洪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陆晓霞 朱兴羽 制图 朱正非 校审 罗文宇

“这是真实的案件哦！你们要是拿到了驾照，一定不
能酒后驾驶……”近日，一起酒驾刑事案件的巡回审判在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考试复盛考场进行，现场近
百位驾考人员旁听了庭审，接受警示教育。

去年10月11日0时许，被告人王刚饮酒后驾驶车
辆，行驶至江北区松石大道路段时，正好遇上了交警和两
名辅警设卡盘查。

王刚不但没有停车，还加速冲卡，造成两名辅警受
伤。王刚被当场抓获。经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
王刚静脉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20.5毫克/100毫升，属于
醉酒驾驶。

庭审还原了案发当天的经过：
“你案发当天喝了多少酒？”
“3瓶啤酒。”
“你曾因酒驾被暂扣驾驶证，有过被行政处罚的前

科，为什么还要再次酒驾？”
“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觉得没有交警了，就抱着侥

幸心理自己开车……”
“你被交警盘查，为什么要驾车冲卡？”
“我害怕被处理。”
“我认罪，也认罚。”法庭上，王刚没有为自己作过多的

辩解。他也知道自己错了，希望能得到法庭的宽大处理。
法官审理后认为，检方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成立，依

法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判处王刚有期徒刑
8个月。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实习生 罗若楠

被提起公诉

近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已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郑洪
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郑洪，听取了辩护人
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郑洪利用担任重庆
市合川市委书记，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
书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利用原担任重庆
市合川市委书记，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
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
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退休5年后被查

公开资料显示，郑洪出生于1955年5月，重庆江津
人，曾在重庆市下辖的多个区县工作，先后任大足县委
书记，合川市委书记，九龙坡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
记等职。

2008年，郑洪出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成员；2012年，兼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2015年，任重庆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
2018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换届，郑洪不再担任上

述职务，继而退休。
2023年3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通

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郑洪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涉嫌两罪

2023年8月30，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郑洪
被开除党籍。通报称，郑洪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党性原
则，违背党中央关于工会工作决策部署，将党和国家的
荣誉私相授受；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私营
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违规组织公款宴
请；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
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等工作中为他
人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金，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
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道德败坏；毫无纪
法意识，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
巨额财物。

郑洪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郑洪开
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
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023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
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郑洪作出逮捕决定。

据新华社、检察日报正义网微信公众号

涉嫌两罪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洪被公诉 驾考现场审判
男子酒驾闯卡伤人获刑8月

龙年不宜结婚？
民政部回复“将关注”专家：这是一种迷信

面值“一元”卖百元？
当心，这类龙年纪念钞买不得

农历甲辰龙年即将来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龙年贺岁纪
念币和纪念钞抢购火爆。与此同时，一些商家在直播电商平台、
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线下炒币圈、农村地区售卖“洋龙钞”“外国纪
念钞”，消费者真假难辨。

“我在直播间下单购买‘洋龙钞’，后来查了发行地发现有问
题，又在网上看到打假博主教人鉴别，立马点击退款，差点就上
当了。”一位消费者说。

记者在某直播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龙年纪念钞”“洋龙
钞”，弹出多个商品销售页面及视频直播间，还有一些录播画
面。点开一个直播间，主播正在宣传自家的“洋龙钞”很紧俏，号
称来自国外，“这种龙年纪念钞，是外国发行的，春节发红包有面
儿，面额100元只卖99元，限量销售别错过。”

商家称这种塑料钞为“法定货币”“保真保正”“一钞传三
代”，由非洲某国“央行”限量发行，并由相关评级机构评级后快
递发货给消费者。一些商家在直播时当场关灯用激光笔照出钞
上的“防伪标识”。

还有一些商家在直播间售卖我国央行发行的龙年贺岁纪念
钞，直播时展示的是真品，钞面上“贰拾圆”“壹佰圆”有“圆”字，
但发的货却为便宜的纪念券，券面上写的是“贰拾”“壹佰”无

“圆”字，已有不少消费者“中招”。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宣称非洲某国“央行”发行的“龙钞”至

少有三个版本：红色一版正面为中国传统的龙图案，右上角写着
中文“2024甲辰龙年纪念钞”，背面为天坛祈年殿图案，辅以祥云
图案；橙色一版正面有龙图案和汉字“龙年大发”，背面则是一大
一小两头狮子；第三种则是第一种的“金钞版”。三种版本面额
均为100中非法郎（现价约合1.18元人民币），多数定价为每张
98元、99元或100元人民币。

据派出所工作人员介绍，纪念钞或纪念币是一个国家的法
定货币，其他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发行的外观类似的物品一般
称纪念券或纪念章。纪念钞或纪念币为货币有面额，但纪念券、
纪念章没有面额。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在售的一些国外纪念
钞是“臆造币”，即“假钞”。

一位炒币玩家表示，市场上出现的非洲某国“龙钞”经不起
推敲，该国国徽印反了，缺少该国央行行长签名，发行主体也不
对。

多位打假博主表示，这些所谓非洲某国“特别发行”的纪念
钞与该国官方毫无关系，纯粹是凭行为人主观臆想而制造出来
的“臆造币”，背后潜藏复杂利益链条。

一位熟悉相关套路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商品评级
中，商家偷换概念，所谓“保真”也只能说这种纪念钞是一种
纪念品、纪念券或工艺品，而不能证明这是真实货币可以流
通使用。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严
打制假售假，加大农村地区假币、假“洋龙钞”整治力度，强化电
商平台第三方连带责任。同时，加强消费公益诉讼，充分发挥惩
罚性赔偿制度功能，保护消费者权益。

据经济参考报

这两天，热搜上冲上一条古老的民间传言：
2024年龙年是“无春年”“寡妇年”，不适宜结
婚。不少网友坐不住了，民政部也对此进行回
复。

近日，有网友在民政部官网上留言，建议
民政部或其他部委联合发文，引导居民不受迷
信影响,龙年正常结婚。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对
此回应表示将予以关注。

网友表示，“因 2024 年立春，处于农历
2023年末，有民间传言，此年为‘寡妇年’，不适
宜结婚等。此说法，严重背离了生活常识和科
学常识。”网友建议，由民政部或其他部委联合
发文，发表一篇面向全社会的普及宣传文章。
引导广大居民在龙年正常结婚，不要受迷信、社
会传言影响，应结尽结，为我国的人口发展事业
贡献力量。

1月22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答复网友留
言，表示将予以关注。

什么是“寡妇年”呢？“寡妇年”来自于“寡
年”。“寡年”也被称为“滑头年”“无春年”“盲
年”，即整个农历年都没有“立春”的年份。百姓
将没有“立春”的年份叫做“无春年”，又称为“寡 年”，后来有人又根据“寡”字，演绎出了“寡妇

年”。
所谓的“无春年”在我国农历其实很常见，

平均2至3年就会出现一次。比如2019年猪
年、2021年牛年、2024年龙年、2027年羊年都
是“无春年”。

2023年由于“闰二月”的出现，出现了两个
“立春”节气。2024年春节是2月10日，而立春
是2月4日。2025年春节是2025年1月29日，
而立春是2月3日，所以2024农历年整年都没
有“立春”节气。

古人将“立春”与生育联系起来，春不立，则
生殖不旺。“无春”，等于“无子”“无后”，而结婚
最忌“无子”，所以在“无春年”结婚就会被视为
不吉利。

针对民间流传“无春年不能结婚、双春年结
婚要二婚”的说法，专家表示，“寡妇年”不宜结
婚的说法是荒唐的，是一种迷信的说法，没有科
学依据。“无春年”只是农历与阳历的巧合，有无
立春只是由不同历法的时间差造成的，对个人
生活和婚姻幸福不会造成影响。

综合民政部官网、北京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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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


